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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

发表时间：2013-12-30　　　来源：新华社

　　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  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《关于领导干部

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。全文如下：

　　我国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等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作出了明确规定，一

些部门和地方也制定了相关规章规定和地方性法规。近年来，通过各方共同努力，公共场

所禁烟工作取得积极进展。但也要看到，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现象仍较普遍，特别是少数领

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，不仅危害公共环境和公众健康，而且损害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形

象，造成不良影响。为进一步做好公共场所禁烟控烟工作，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就领

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　　一、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重要意义，模范遵守公共场所禁

烟规定，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，自觉维护法规制度权威，自觉维护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形

象。

　　二、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、医院、体育场馆、公共文化场馆、公共交通工具等禁

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，在其他有禁止吸烟标识的公共场所要带头不吸烟。同时，要积极

做好禁烟控烟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，督促公共场所经营者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

志，及时劝阻和制止他人违规在公共场所吸烟。

　　三、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。公务活动承办单位不得提供烟草制品，公务

活动参加人员不得吸烟、敬烟、劝烟。要严格监督管理，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577


